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00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彥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對於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

476 號中華民國99年8 月1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易字第1416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98年度偵字2251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號，聲請人因被訴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前經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以98年度易字第1416號判決無罪，嗣經本院以99年度

上易字第476號案件改判有罪，經上訴後，最高法院以106年

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今聲請人發現以下

新證據，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之判決，爰依法聲請再審：

㈠、依○○○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立案證書影本、○○○

文理補習班立案證書影本、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民國99年12月

3日高市教四字第OOOOOOOOOOO號函影本、財政部高雄市國稅

局100年4月13日財高國稅審二字第OOOOOOOOOO號函影本、健

保局100年11月7日健保高字000000000000號函影本等證據，

均足認為原判決所認定「聲請人為○○○文理補習班之負責

人兼教師，A女為補習班之學生」等與事實不符，高雄市○

○區○○○路000號之建物之1樓並非○○○文理補習班，該

處之2至3樓方為○○○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且系爭

地址並無高中銜接課程，A女亦不是該地址2至3樓○○○文

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之學生。

㈡、本判決二審筆錄漏未記載A女有關現場位置之陳述，且A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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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陳述之98年6月23日現場位置與一審調查之現場位置圖正

好相反，又原判決二審99年6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及99年7月2

9日審判程序筆錄與法庭錄音均有不符。

㈢、A女就其所稱遭性騷擾之後之情形，於警詢及一審審判程序

中均稱：事發之後即向被告表示要回家，並收拾東西離開；

惟於二審審判程序中證稱：之後證人林Ｏ○從樓梯走下來，

坐到A女後面的座位，不到2分鐘之後A女才離開。原判決對

於事實認定均採用A女陳述之版本，與事實不符。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

定，雖然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

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

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 項：「第一

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

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

據」，但是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

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

（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方能准許再審。而

聲請再審案件的事證，是否符合此項要件，其判斷，當受客

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

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至於聲請人所提出或主張的

新事實、新證據，若自形式上觀察，根本和原判決所確認的

犯罪事實無何關聯，或無從產生聲請人所謂的推翻該事實認

定的心證時，當然無庸贅行其他的調查（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抗字第451號判決參照）。次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以

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

4 條第3 項定有明文。又上揭條文所稱「同一原因」，係指

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所提證據

方法，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一致加以判斷，實質

相同之事由暨證據方法，不因攀援不同之再審理由，即謂並

非同一原因。

三、又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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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

9條之2定有明文。本院依法已於113年10月29日開庭聽取檢

察官及聲請人即受判決人之意見，惟聲請人未到庭，合先敘

明。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各種相關證據，認定聲請人為○○○文理補

習班之負責人兼教師，A 女則為該補習班之學生，於00年0

月00日下午2 時31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 號○

○○文理補習班1 樓，聲請人見A 女獨自一人在該處書寫課

業評量，認有機可乘，竟意圖性騷擾，乘A 女不及抗拒之

際，先舉起A 女右手親吻手背，續而親吻A 女之嘴唇，A 女

受此驚嚇，隨即收拾物品離開補習班，並於返家後將上情告

知父母及報警處理等事實，業就案內有關證據（包括證人即

告訴人A 女、證人即A 女之母、證人即A 女之父之證詞、聲

請人之高雄市立小港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並有中華電信查詢

資料證明A 女住處之電話於00年0 月00日下午3 時30分許，

確有撥打A 女母親使用之行動電話），本於調查所得心證，

分別定其取捨而為事實上之判斷，均已於理由內詳加說明，

其理由論述並不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此有

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476 號刑事判決書在卷可查。

㈡、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476 號刑事判決於99年8 月12日判決確

定後，聲請人聲請大法官解釋，經大法官會議於106 年7 月

28日以釋字第752 號解釋認為「上開2 款（指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1 、2 款）所列案件，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

並自為有罪判決，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未逾上訴期間者，

被告及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依法上訴」。聲請人據此提

起第三審上訴，並指摘原判決違法、不當，經最高法院於10

6 年11月8 日以106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以聲請人各項

指摘，係徒憑己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之行使及原判

決已論斷之事項，重為事實上之爭執，均難認係適法之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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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審理由，而駁回上訴確定，此有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書在

卷可佐。

五、聲請人雖執前詞聲請再審，惟：就聲請意旨㈠部分，縱認高

雄市○○區○○○路000號之2至3樓為「高雄市私立○○○

文理短期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而非「高雄市私立○○

○文理短期補習班」，以該2補習班之設立人均為聲請人，

且依其名稱為補習班與其分班之關係，原判決就此部分之記

載縱不精準，亦不至於影響犯罪事實之認定。至於聲請人所

稱高雄市○○區○○○路000號1樓並未登記為補習班之班

址，以及該處有無提供高中銜接課程、A女是否為「高雄市

私立○○○文理短期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之學生，均顯

與待證事實即聲請人有無對A女性騷擾一事無關，聲請人所

提之上開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不足以認聲

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就聲請意旨㈡

部分，聲請人前已於聲請再審時主張原審準備程序程序及審

理程序筆錄記載不實為再審理由，而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再

字第148號刑事裁定駁回確定，嗣又再執以為再審理由，經

本院以110年度聲再字第8號刑事裁定認屬刑事訴訟法第433

條第3項之情形而無理由，此有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09年度

聲再字第148號之聲請再審狀、110年度聲再字第8號之刑事

聲請再審陳報狀可證，聲請人於本次聲請再審時再事爭執，

已屬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就聲請意旨㈢部分，查A女之證

言並非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之新事實或

新證據，其於警詢、一審及二審審判程序中之證述，自更非

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無已證明為虛偽

之情形，自與得已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或以同一原因重複聲請再審，或所提出者

並非「新證據」，係屬對於法院採證認定不符個人意見之論

述，且其餘提出之各項證據，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

判斷，均顯不足以動搖原有罪判決之認定結果，核與刑事訴

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第3 項之新事實、新證據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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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符，並斟酌檢察官亦認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之意見（見

本院卷第199頁），認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瀚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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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對於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476 號中華民國99年8 月1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易字第1416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98年度偵字2251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號，聲請人因被訴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8年度易字第1416號判決無罪，嗣經本院以99年度上易字第476號案件改判有罪，經上訴後，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今聲請人發現以下新證據，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之判決，爰依法聲請再審：
㈠、依○○○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立案證書影本、○○○文理補習班立案證書影本、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民國99年12月3日高市教四字第OOOOOOOOOOO號函影本、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100年4月13日財高國稅審二字第OOOOOOOOOO號函影本、健保局100年11月7日健保高字000000000000號函影本等證據，均足認為原判決所認定「聲請人為○○○文理補習班之負責人兼教師，A女為補習班之學生」等與事實不符，高雄市○○區○○○路000號之建物之1樓並非○○○文理補習班，該處之2至3樓方為○○○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且系爭地址並無高中銜接課程，A女亦不是該地址2至3樓○○○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之學生。
㈡、本判決二審筆錄漏未記載A女有關現場位置之陳述，且A女二審陳述之98年6月23日現場位置與一審調查之現場位置圖正好相反，又原判決二審99年6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及99年7月29日審判程序筆錄與法庭錄音均有不符。
㈢、A女就其所稱遭性騷擾之後之情形，於警詢及一審審判程序中均稱：事發之後即向被告表示要回家，並收拾東西離開；惟於二審審判程序中證稱：之後證人林Ｏ○從樓梯走下來，坐到A女後面的座位，不到2分鐘之後A女才離開。原判決對於事實認定均採用A女陳述之版本，與事實不符。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定，雖然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 項：「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是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方能准許再審。而聲請再審案件的事證，是否符合此項要件，其判斷，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至於聲請人所提出或主張的新事實、新證據，若自形式上觀察，根本和原判決所確認的犯罪事實無何關聯，或無從產生聲請人所謂的推翻該事實認定的心證時，當然無庸贅行其他的調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451號判決參照）。次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 條第3 項定有明文。又上揭條文所稱「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所提證據方法，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一致加以判斷，實質相同之事由暨證據方法，不因攀援不同之再審理由，即謂並非同一原因。
三、又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定有明文。本院依法已於113年10月29日開庭聽取檢察官及聲請人即受判決人之意見，惟聲請人未到庭，合先敘明。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各種相關證據，認定聲請人為○○○文理補習班之負責人兼教師，A 女則為該補習班之學生，於00年0月00日下午2 時31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 號○○○文理補習班1 樓，聲請人見A 女獨自一人在該處書寫課業評量，認有機可乘，竟意圖性騷擾，乘A 女不及抗拒之際，先舉起A 女右手親吻手背，續而親吻A 女之嘴唇，A 女受此驚嚇，隨即收拾物品離開補習班，並於返家後將上情告知父母及報警處理等事實，業就案內有關證據（包括證人即告訴人A 女、證人即A 女之母、證人即A 女之父之證詞、聲請人之高雄市立小港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並有中華電信查詢資料證明A 女住處之電話於00年0 月00日下午3 時30分許，確有撥打A 女母親使用之行動電話），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而為事實上之判斷，均已於理由內詳加說明，其理由論述並不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此有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476 號刑事判決書在卷可查。
㈡、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476 號刑事判決於99年8 月12日判決確定後，聲請人聲請大法官解釋，經大法官會議於106 年7 月28日以釋字第752 號解釋認為「上開2 款（指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 、2 款）所列案件，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未逾上訴期間者，被告及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依法上訴」。聲請人據此提起第三審上訴，並指摘原判決違法、不當，經最高法院於106 年11月8 日以106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以聲請人各項指摘，係徒憑己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之行使及原判決已論斷之事項，重為事實上之爭執，均難認係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而駁回上訴確定，此有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書在卷可佐。
五、聲請人雖執前詞聲請再審，惟：就聲請意旨㈠部分，縱認高雄市○○區○○○路000號之2至3樓為「高雄市私立○○○文理短期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而非「高雄市私立○○○文理短期補習班」，以該2補習班之設立人均為聲請人，且依其名稱為補習班與其分班之關係，原判決就此部分之記載縱不精準，亦不至於影響犯罪事實之認定。至於聲請人所稱高雄市○○區○○○路000號1樓並未登記為補習班之班址，以及該處有無提供高中銜接課程、A女是否為「高雄市私立○○○文理短期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之學生，均顯與待證事實即聲請人有無對A女性騷擾一事無關，聲請人所提之上開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不足以認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就聲請意旨㈡部分，聲請人前已於聲請再審時主張原審準備程序程序及審理程序筆錄記載不實為再審理由，而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再字第148號刑事裁定駁回確定，嗣又再執以為再審理由，經本院以110年度聲再字第8號刑事裁定認屬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3項之情形而無理由，此有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148號之聲請再審狀、110年度聲再字第8號之刑事聲請再審陳報狀可證，聲請人於本次聲請再審時再事爭執，已屬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就聲請意旨㈢部分，查A女之證言並非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其於警詢、一審及二審審判程序中之證述，自更非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無已證明為虛偽之情形，自與得已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或以同一原因重複聲請再審，或所提出者並非「新證據」，係屬對於法院採證認定不符個人意見之論述，且其餘提出之各項證據，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顯不足以動搖原有罪判決之認定結果，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第3 項之新事實、新證據之要件不符，並斟酌檢察官亦認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99頁），認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瀚陞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00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彥宏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對於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
476 號中華民國99年8 月1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易字第1416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98年度偵字2251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號，
    聲請人因被訴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以98年度易字第1416號判決無罪，嗣經本院以99年度上易
    字第476號案件改判有罪，經上訴後，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
    上字第3387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今聲請人發現以下新證
    據，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之判決，爰依法聲請再審：
㈠、依○○○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立案證書影本、○○○文理補
    習班立案證書影本、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民國99年12月3日高
    市教四字第OOOOOOOOOOO號函影本、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100
    年4月13日財高國稅審二字第OOOOOOOOOO號函影本、健保局1
    00年11月7日健保高字000000000000號函影本等證據，均足
    認為原判決所認定「聲請人為○○○文理補習班之負責人兼教
    師，A女為補習班之學生」等與事實不符，高雄市○○區○○○路
    000號之建物之1樓並非○○○文理補習班，該處之2至3樓方為○
    ○○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且系爭地址並無高中銜接課
    程，A女亦不是該地址2至3樓○○○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
    之學生。
㈡、本判決二審筆錄漏未記載A女有關現場位置之陳述，且A女二
    審陳述之98年6月23日現場位置與一審調查之現場位置圖正
    好相反，又原判決二審99年6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及99年7月2
    9日審判程序筆錄與法庭錄音均有不符。
㈢、A女就其所稱遭性騷擾之後之情形，於警詢及一審審判程序中
    均稱：事發之後即向被告表示要回家，並收拾東西離開；惟
    於二審審判程序中證稱：之後證人林Ｏ○從樓梯走下來，坐到
    A女後面的座位，不到2分鐘之後A女才離開。原判決對於事
    實認定均採用A女陳述之版本，與事實不符。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
    定，雖然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
    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
    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 項：「第一
    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
    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
    ，但是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
    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
    確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方能准許再審。而聲請再
    審案件的事證，是否符合此項要件，其判斷，當受客觀存在
    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
    自作主張，就已完足。至於聲請人所提出或主張的新事實、
    新證據，若自形式上觀察，根本和原判決所確認的犯罪事實
    無何關聯，或無從產生聲請人所謂的推翻該事實認定的心證
    時，當然無庸贅行其他的調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4
    51號判決參照）。次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以裁定駁回後
    ，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 條第3 項
    定有明文。又上揭條文所稱「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
    原因而言，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所提證據方法，與前
    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一致加以判斷，實質相同之事由
    暨證據方法，不因攀援不同之再審理由，即謂並非同一原因
    。
三、又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
    29條之2定有明文。本院依法已於113年10月29日開庭聽取檢
    察官及聲請人即受判決人之意見，惟聲請人未到庭，合先敘
    明。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各種相關證據，認定聲請人為○○○文理補習班
    之負責人兼教師，A 女則為該補習班之學生，於00年0月00
    日下午2 時31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 號○○○文理補習
    班1 樓，聲請人見A 女獨自一人在該處書寫課業評量，認有
    機可乘，竟意圖性騷擾，乘A 女不及抗拒之際，先舉起A 女
    右手親吻手背，續而親吻A 女之嘴唇，A 女受此驚嚇，隨即
    收拾物品離開補習班，並於返家後將上情告知父母及報警處
    理等事實，業就案內有關證據（包括證人即告訴人A 女、證
    人即A 女之母、證人即A 女之父之證詞、聲請人之高雄市立
    小港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並有中華電信查詢資料證明A 女住
    處之電話於00年0 月00日下午3 時30分許，確有撥打A 女母
    親使用之行動電話），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而
    為事實上之判斷，均已於理由內詳加說明，其理由論述並不
    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此有本院99年度上易
    字第476 號刑事判決書在卷可查。
㈡、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476 號刑事判決於99年8 月12日判決確
    定後，聲請人聲請大法官解釋，經大法官會議於106 年7 月
    28日以釋字第752 號解釋認為「上開2 款（指刑事訴訟法第
    376 條第1 、2 款）所列案件，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
    並自為有罪判決，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未逾上訴期間者，
    被告及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依法上訴」。聲請人據此提
    起第三審上訴，並指摘原判決違法、不當，經最高法院於10
    6 年11月8 日以106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以聲請人各項
    指摘，係徒憑己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之行使及原判
    決已論斷之事項，重為事實上之爭執，均難認係適法之上訴
    第三審理由，而駁回上訴確定，此有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書在
    卷可佐。
五、聲請人雖執前詞聲請再審，惟：就聲請意旨㈠部分，縱認高
    雄市○○區○○○路000號之2至3樓為「高雄市私立○○○文理短期
    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而非「高雄市私立○○○文理短期
    補習班」，以該2補習班之設立人均為聲請人，且依其名稱
    為補習班與其分班之關係，原判決就此部分之記載縱不精準
    ，亦不至於影響犯罪事實之認定。至於聲請人所稱高雄市○○
    區○○○路000號1樓並未登記為補習班之班址，以及該處有無
    提供高中銜接課程、A女是否為「高雄市私立○○○文理短期補
    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之學生，均顯與待證事實即聲請人有
    無對A女性騷擾一事無關，聲請人所提之上開證據單獨或與
    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不足以認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
    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就聲請意旨㈡部分，聲請人前已於聲
    請再審時主張原審準備程序程序及審理程序筆錄記載不實為
    再審理由，而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再字第148號刑事裁定駁回
    確定，嗣又再執以為再審理由，經本院以110年度聲再字第8
    號刑事裁定認屬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3項之情形而無理由，
    此有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148號之聲請再審
    狀、110年度聲再字第8號之刑事聲請再審陳報狀可證，聲請
    人於本次聲請再審時再事爭執，已屬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
    就聲請意旨㈢部分，查A女之證言並非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
    立而未及調查斟酌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其於警詢、一審及二
    審審判程序中之證述，自更非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
    實、證據，亦無已證明為虛偽之情形，自與得已聲請再審之
    要件不符。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或以同一原因重複聲請再審，或所提出者
    並非「新證據」，係屬對於法院採證認定不符個人意見之論
    述，且其餘提出之各項證據，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
    判斷，均顯不足以動搖原有罪判決之認定結果，核與刑事訴
    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第3 項之新事實、新證據之要
    件不符，並斟酌檢察官亦認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之意見（見
    本院卷第199頁），認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瀚陞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00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陳彥宏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對於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476 號中華民國99年8 月12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8年度易字第1416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98年度偵字2251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甲○○（下稱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號，聲請人因被訴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8年度易字第1416號判決無罪，嗣經本院以99年度上易字第476號案件改判有罪，經上訴後，最高法院以106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今聲請人發現以下新證據，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之判決，爰依法聲請再審：
㈠、依○○○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立案證書影本、○○○文理補習班立案證書影本、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民國99年12月3日高市教四字第OOOOOOOOOOO號函影本、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100年4月13日財高國稅審二字第OOOOOOOOOO號函影本、健保局100年11月7日健保高字000000000000號函影本等證據，均足認為原判決所認定「聲請人為○○○文理補習班之負責人兼教師，A女為補習班之學生」等與事實不符，高雄市○○區○○○路000號之建物之1樓並非○○○文理補習班，該處之2至3樓方為○○○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且系爭地址並無高中銜接課程，A女亦不是該地址2至3樓○○○文理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之學生。
㈡、本判決二審筆錄漏未記載A女有關現場位置之陳述，且A女二審陳述之98年6月23日現場位置與一審調查之現場位置圖正好相反，又原判決二審99年6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及99年7月29日審判程序筆錄與法庭錄音均有不符。
㈢、A女就其所稱遭性騷擾之後之情形，於警詢及一審審判程序中均稱：事發之後即向被告表示要回家，並收拾東西離開；惟於二審審判程序中證稱：之後證人林Ｏ○從樓梯走下來，坐到A女後面的座位，不到2分鐘之後A女才離開。原判決對於事實認定均採用A女陳述之版本，與事實不符。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定，雖然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 項：「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是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方能准許再審。而聲請再審案件的事證，是否符合此項要件，其判斷，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至於聲請人所提出或主張的新事實、新證據，若自形式上觀察，根本和原判決所確認的犯罪事實無何關聯，或無從產生聲請人所謂的推翻該事實認定的心證時，當然無庸贅行其他的調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451號判決參照）。次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 條第3 項定有明文。又上揭條文所稱「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所提證據方法，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一致加以判斷，實質相同之事由暨證據方法，不因攀援不同之再審理由，即謂並非同一原因。
三、又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 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 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定有明文。本院依法已於113年10月29日開庭聽取檢察官及聲請人即受判決人之意見，惟聲請人未到庭，合先敘明。　
四、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綜合各種相關證據，認定聲請人為○○○文理補習班之負責人兼教師，A 女則為該補習班之學生，於00年0月00日下午2 時31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 號○○○文理補習班1 樓，聲請人見A 女獨自一人在該處書寫課業評量，認有機可乘，竟意圖性騷擾，乘A 女不及抗拒之際，先舉起A 女右手親吻手背，續而親吻A 女之嘴唇，A 女受此驚嚇，隨即收拾物品離開補習班，並於返家後將上情告知父母及報警處理等事實，業就案內有關證據（包括證人即告訴人A 女、證人即A 女之母、證人即A 女之父之證詞、聲請人之高雄市立小港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並有中華電信查詢資料證明A 女住處之電話於00年0 月00日下午3 時30分許，確有撥打A 女母親使用之行動電話），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而為事實上之判斷，均已於理由內詳加說明，其理由論述並不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此有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476 號刑事判決書在卷可查。
㈡、本院99年度上易字第476 號刑事判決於99年8 月12日判決確定後，聲請人聲請大法官解釋，經大法官會議於106 年7 月28日以釋字第752 號解釋認為「上開2 款（指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 、2 款）所列案件，經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於本解釋公布之日，尚未逾上訴期間者，被告及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人得依法上訴」。聲請人據此提起第三審上訴，並指摘原判決違法、不當，經最高法院於106 年11月8 日以106年度台上字第3387號判決以聲請人各項指摘，係徒憑己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之行使及原判決已論斷之事項，重為事實上之爭執，均難認係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而駁回上訴確定，此有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書在卷可佐。
五、聲請人雖執前詞聲請再審，惟：就聲請意旨㈠部分，縱認高雄市○○區○○○路000號之2至3樓為「高雄市私立○○○文理短期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而非「高雄市私立○○○文理短期補習班」，以該2補習班之設立人均為聲請人，且依其名稱為補習班與其分班之關係，原判決就此部分之記載縱不精準，亦不至於影響犯罪事實之認定。至於聲請人所稱高雄市○○區○○○路000號1樓並未登記為補習班之班址，以及該處有無提供高中銜接課程、A女是否為「高雄市私立○○○文理短期補習班小港捷運站分班」之學生，均顯與待證事實即聲請人有無對A女性騷擾一事無關，聲請人所提之上開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不足以認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就聲請意旨㈡部分，聲請人前已於聲請再審時主張原審準備程序程序及審理程序筆錄記載不實為再審理由，而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再字第148號刑事裁定駁回確定，嗣又再執以為再審理由，經本院以110年度聲再字第8號刑事裁定認屬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3項之情形而無理由，此有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09年度聲再字第148號之聲請再審狀、110年度聲再字第8號之刑事聲請再審陳報狀可證，聲請人於本次聲請再審時再事爭執，已屬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就聲請意旨㈢部分，查A女之證言並非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其於警詢、一審及二審審判程序中之證述，自更非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無已證明為虛偽之情形，自與得已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
六、綜上所述，聲請人或以同一原因重複聲請再審，或所提出者並非「新證據」，係屬對於法院採證認定不符個人意見之論述，且其餘提出之各項證據，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顯不足以動搖原有罪判決之認定結果，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第3 項之新事實、新證據之要件不符，並斟酌檢察官亦認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99頁），認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黃瀚陞




